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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制度下高校基建核算思考

李祥艳 高新宇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计财处 河北秦皇岛 066311 燕山大学计财处 河北秦皇岛 066004）

【摘要】高校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要求将基建账套并入学校大账。《新旧高等学

校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对基建账定期并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本文结合实际工作将基建会计日常

处理和期末并账相结合，提出了新会计制度下的基建会计处理方法，并运用案例对基建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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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建业务会计处理的主要变化

2013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高等学校会计制

度》（财会［2013］30号），自201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高

校会计制度的主要变化之一是要求高校在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单独核算基本建设（以下简称“基建”）投资的同时，

将基本建设账套（以下简称“基建账”）核算的相关财务数

据并入高校财务大账（以下简称“大账”）。

在旧会计制度中，支出类科目设置了“结转自筹基

建”科目，用于核算高校经批准用财政补助收入以外的资

金安排自筹基建。“结转自筹基建”为支出类科目，高校在

将基建资金转至基建账时借记“结转自筹基建”科目，形

成高校基建支出。在新会计制度中，删除了支出类科目中

的“结转自筹基建”科目，在资产类科目中增设了“在建工

程”科目，用于反映高校已经发生必要支出，但尚未完工

交付使用的各种建筑和设备安装工程的实际成本，同时

在净资产类科目中设置了“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

程”科目，用于反映在建工程占用的金额。

将基建账并入大账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是一个独立

的会计主体，应当将全部业务纳入统一核算范围，将基建

账并入高校大账，可以使会计信息完整地反映高校的财

务状况、事业成果和预算执行情况，提高了会计信息质

量。另外，我国公共财政改革中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

付等要求将单位的全部资金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基建账

并入大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公共财政改革。

二、新会计制度下的基建会计处理方法

（一）基建账与财务账的功能分工

将基建账并入大账，应厘清基建账和大账之间的关

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分工和工作侧重点。高校大账与高校

这个会计主体对应，全面、真实反映其预算执行情况；基

建账是对大账的补充说明，用于详细反映高校基建资金

使用情况，有效地记载基建项目从项目的概算到决算、从

资金筹措到使用的完整的资金运动过程和建设成本。

（二）基建并账的范围

基建账会计科目分为资金占用类和资金来源类。资

金占用类科目反映基建资金的最终去向。资金来源类科

目反映基建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基建拨款、基建借款和应

付款。在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条件下，基建财政拨款

不再直接拨至基建账户，而是纳入高校预算管理，基建借

款应由高校向银行借款后再转拨至基建账户。因此，在现

行预算管理条件下基建资金来源于两大部分：学校大账

和应付款。应付款的偿还责任人实质上是高校，所以从基

建资金来源角度看，基建账是高校账务的一部分，是基本

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的详细反映，基建并账应将基建全部

数据并入大账。

（三）基建会计处理流程及操作

1. 日常业务处理环节。

（1）大账。在日常业务处理环节，大账只记录资金收

付业务，不记录与资金无关的业务，并且为了减少重复记

账，大账在记录资金收付业务时计入往来账，暂不计支

出。对于财政性资金，高校支付给收款单位时，大账借记

“其他应收款——基建拨款”科目，贷记“零余额用款额

度”或者“财政补助收入”科目。对于高校自筹资金，为了

方便账务处理，可以将款项由大账直接拨付至基建账，由

基建将款项支付给收款单位，拨款时大账借记“其他应收

款——基建拨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基建账。在日常业务处理环节，基建账在高校以

财政性资金支付基建款项时，根据资金用途借记“建筑安

装投资”、“设备安装投资”等科目，贷记“基建拨款”科目；

在高校拨入自筹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基

建拨款”科目。对于其他业务，基建账按照《国有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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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2. 期末并账处理环节。在每月月末，以基建资金平衡

表为基础编制并账会计分录。基建并账的基本原理是：将

资金平衡表中的资金占用类科目金额全部并入学校大

账，对于资金来源类科目，资金直接来源于大账的基建拨

款，应与大账进行抵销，对于来源于学校外部的预付款

项，直接并入大账。

（1）结转“在建工程”和“预付工程款”科目。按照基建

资金平衡表中“在建工程”和“预付工程款”本期增加数，

在大账中借记“在建工程——基建工程”科目，贷记“非流

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

（2）结转资金占用类其他科目。除“在建工程”和“预

付工程款”外，将基建资金平衡表中资金占用类的“银行

存款”、“现金”、“其他应收款”，按照科目余额本期变动情

况在大账中借记或者贷记相应的科目，按照大账中“其他

应收款——基建拨款”科目本期余额增加数，贷记“其他

应收款——基建拨款”科目，按照借贷方差额记“教育事

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等科目。

（3）结转应付款。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规定，

“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金额反映的是事业单位非流动资

产占用的自有资金，应付款项形成的基建支出不能形成

非流动资产基金。在上述（1）结转过程中，在建工程包含

应付款项形成的在建工程，并且转入“非流动资产基金”科

目。因此，在上述会计处理之后，应按照应付款的本期余

额增加数调减非流动资产基金数，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科目，贷记“应付工程款”或“其他应付款”

科目。如果应付款本期余额减少，则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三、基建会计处理举例

（一）日常业务处理环节

例 1：H大学为省属高校，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科研

活动。H大学2014年1月1日以前未发生基建业务，从2月
份开始进行图书馆建设，图书馆项目投资概算 5 000万

元，其中3 000万元来源于省财政资金，2 000万元来源于

H大学自有资金，财政资金采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授权

支付方式。

按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规定，H大学的图书馆建

设按照《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同

时按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规定至少按月并入H大学

的“在建工程”科目及其他相关科目反映。2月 10日，H大

学以财政资金支付预付工程款100万元。

由于H大学财政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付

的工程款不能直接转至基建账，必须直接支付给施工单

位。因此，H大学支付款项时，大账会计处理如下：借：其他

应收款——基建拨款 100；贷：零余额用款额度 100。基建

账会计处理如下：借：预付工程款100；贷：基建拨款100。

例2：承例1，2月28日，H大学收到A施工单位按照施

工进度开具的工程款发票 500万元。H大学将 1 000万元

自有资金转至基建账，同日从基建账支付A施工单位工程

款200万元。

H大学收到施工单位开具的工程款发票时，大账不做

会计处理，基建账会计处理如下：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500；贷：应付工程款500。
H大学将自有资金拨付至基建账时，大账会计处理如

下：借：其他应收款——基建拨款 1 000；贷：银行存款

1 000。基建账会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1 000；贷：基建

拨款1 000。
基建账以自有资金支付施工单位工程款时，大账不

做会计处理，基建账会计处理如下：借：应付工程款 200；
贷：银行存款200。

（二）期末并账处理环节

例3：承例1、例2，假定H大学2月份未发生除上述业

务以外的其他基建业务，则根据上述基建业务编制的2月
份基建资金平衡表（简表）如下：

根据上述资金平衡表简表编制期末并账会计分录：

1. 结转“在建工程”和“预付工程款”科目。借：在建工

程——建筑工程安装 500、——预付工程款 100；贷：非流

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600。
2. 结转资金占用类其他科目。借：银行存款800，教育

事业支出300；贷：其他应收款——基建借款1 100。
3. 结转应付款。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300；贷：应付工程款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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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用

一、基本建设支出合计

其中：交付使用资产

在建工程

二、货币资金合计

其中：银行存款

三、预付及应收合计

其中：预付工程款

资金占用合计

期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500

500

800

800

100

100

1 400

资金来源

一、基本建设拨款合计

其中：本年拨款

二、应付款合计

其中：应付工程款

资金来源合计

期末
余额

1 100

1 100

300

300

800

1 400


